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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工作动态 > 征求意见

对《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发布时间：2016-03-18      分享到：               【字体：大 中 小 】

　　为加强对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危机处置能力，完善保险集团监管制度框架和宏观审

慎监管体系，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我会起草了《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请通过以下途径反馈意见：

　　一、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zixuan_yang@circ.gov.cn。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中国保监会发展改革部改革协调处（保险集团公司监管

处）（邮政编码：100033），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字样。

　　三、通过传真方式将意见发送至：010－66288132。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25日。

　　

阅读排行 周排行 | 月排行

中国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规范中短存续期保险产品健...

项俊波：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认真履行监管职责 切实保护...

中国保监会召开保险消费者...

中国保监会清理规范行政审...

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

坚持发展 改革创新 开创...

中国保监会完成2015年全国...

保监会党委中心组举行学习...

首页 保监会简介 工作动态 政策法规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统计数据 派出机构 消费者保护 互动交流 办事服务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4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208
javascript:doZoom(16)
javascript:doZoom(14)
javascript:doZoom(12)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3544.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3543.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3270.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3050.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2701.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2058.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1961.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1879.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1821.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1/info4021664.htm
http://www.circ.gov.cn/dig/advsearch.action?advrp=0


3/30/2016 对《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023533.htm 2/10

　　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政策目标）为加强对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Domestic Systemically Important Insurer,以下简

称“D-SII”）的监管，维护保险市场的安全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参照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国际保险监

督官协会关于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监管要求，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国内系统重要性

保险机构。

　　第三条 （监管职责）中国保监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授权，对D-SII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保监会在现有监管规定基础上，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针对D-SII提出额外监管要求，重点关注可能引发系统性

风险的公司治理、外部关联性、非传统非保险业务活动、可替代性等方面。

　　第四条 （定义）本办法所称系统性风险是指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及其附属机构等发生重大风险事件，

由于难以持续经营而对国内保险业、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活动等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

　　本办法所称D-SII是指对金融保险体系有重要影响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其内部经营活

动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D-SII母公司是指前述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

　　本办法所称外部关联性是指保险机构与其它金融机构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保险机构发生重大风险时，可能会对

其他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产生严重影响。

　　本办法所称非传统非保险业务活动包括非传统的保险业务和非保险的金融业务活动，即传统的保险业务活动以外的

其他金融业务活动。与传统的保险业务活动建立在大数定律基础上不同，非传统非保险业务具有更复杂的金融特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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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存在显著相关性，如较高的杠杆率、流动性或期限转换、信贷风险的不完全转移及信贷担保等，相比传统保险

业务面临更多的金融市场风险。

第二章  监管要素
第一节 公司治理

　　第五条 （目标和原则）D-SII应当在现有公司治理监管要求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有效的、覆盖D-SII整体的治理架

构。D-SII应当加强自身管理，提高管理的统一性、有效性和透明度，降低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第六条 （组织结构）D-SII应当对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职责权限做出清晰界定，明确各级机构及其职能部

门的职责，确保建立有效的决策、约束和执行机制。

　　第七条 （董事会）D-SII母公司董事会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制定符合D-SII业务特点和监管要求的整体发展战略；

　　（二）审批本办法要求制定的相关风险管理计划，包括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恢复计划和处

置计划等；

　　（三）了解自身及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督促系统性风险管理政策、相关风险管理计划的执行；

　　（四）审批D-SII相关事项。

　　第八条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D-SII应在母公司董事会下设立或指定专业委员会，监督D-SII管理办法运行的有效

性，对D-SII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向董事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监事会）D-SII母公司监事会是D-SII的内部监督机构，有权了解D-SII治理情况，监督董事会对D-SII相关

职责的落实情况。

　　第十条 （高级管理层）D-SII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批准的各项政策，建立系统性风险管理体系，完善D-SII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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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架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和内部风险隔离机制，负责与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制定正常情景和压力情景下

的系统性风险管理措施，确保本办法的各项要求得到落实。

　　第十一条 （高级管理层专业委员会）高级管理层可以设立或指定专业委员会，建立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确保D-

SII工作能够在不同部门之间协同开展。

　　第十二条 （职能部门）D-SII应在母公司层面设立或指定专门的职能部门总体统筹协调，推动相关风险管理计划的

制定和实施，组织统一的数据收集和报送工作，开展内部培训和宣导等，以确保本办法要求的各项工作得到全面执行。

第二节  并表风险管理

　　第十三条 （定义）本办法所称并表风险管理，是指D-SII对其整体的公司治理、资本、风险和财务等进行全面和持

续的管控，并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整体系统性风险状况。

　　第十四条 （要求）D-SII应按照保险机构现行风险管理监管要求，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一） 独立的风险管理架构；

　　（二） 风险管理战略；

　　（三） 风险管理政策；

　　（四） 风险管理流程；

　　（五） 风险管理计量工具；

　　（六） 风险管理报告体系；

　　（七）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

　　第十五条 （D-SII特有风险管理）D-SII还应重点关注以下风险管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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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风险偏好体系；

　　（二） 集中管控体系；

　　（三） 风险隔离机制；

　　（四） 集中度风险管理机制；

　　（五） 非传统非保险业务活动风险管理机制；

　　（六） 外部关联性风险管理机制。

　　第十六条 （风险偏好体系）D-SII应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在母公司层面逐步建立符合集团发展战略的风险偏好体

系，通过风险偏好形成机制、传导机制和跟踪调整机制，将风险管理嵌入D-SII经营管理流程中。

　　第十七条 （集中管控体系）D-SII应在母公司层面建立与自身风险特征、经营环境相适应的组织架构，明确职能分

工、汇报路线和考核机制。

　　D-SII应设立或指定相关独立的职能部门统筹开展风险管控、风险资本规划和偿付能力评估等工作，发挥风险资本约

束机制，实现母公司对其附属机构在不同维度的集中有效管控。

　　第十八条 （风险隔离机制）D-SII应当在业务经营、资金管理、人员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建立有效的管理和隔离

机制，建立完善的“防火墙”制度，防范重大风险通过内部交易或者关联交易等方式传递和放大。

　　第十九条 （集中度风险管理机制）D-SII应当制定完善的集中度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统一管理D-SII可能发生的

集中度风险，包括交易对手集中风险、地区集中风险、行业集中风险、产品集中风险等，强化集中度风险的识别、计

量、监测和报告机制，以防范风险过度集中对D-SII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二十条 （非传统非保险业务风险管理机制）D-SII应加强对非传统非保险业务的规划和管理，配备足够的专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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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有效识别、监测和管理非传统非保险业务风险，密切关注其对自身及金融保险体系的影响，制定相应的风险管

理制度和风险缓释措施。

　　第二十一条 （外部关联性风险管理机制）D-SII应关注自身业务与金融市场交易对手之间的联系，防范因外部关联

性过高或单一交易对手过于集中而对自身及金融保险体系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十二条 （压力测试）D-SII应进行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有前瞻性的压力测试，对其在压力情景下的风险状况

和损失吸收能力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缓释方案，同时利用压力测试结果来制定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的触发机

制。

第三节  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

　　第二十三条 （要求）D-SII应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有效识别和评估系统性风险，明确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应对策

略，通过加强自身管理、建立有效隔离机制、强化资本约束等措施，降低其系统性风险。

　　D-SII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以及自身系统性风险状况制定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

　　第二十四条 （要求）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对系统性风险的全面识别和评估；

　　（二）现有D-SII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内部控制体系在控制和缓释系统性风险方面的有效性；

　　（三）提出进一步管理、避免、减少其系统性风险的详细措施。

　　（四）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实施时间表。

　　D-SII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并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意见修订和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修订）D-SII应每年修订更新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并将修订结果报送中国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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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

　　第二十六条 （要求）D-SII应当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预防或应对因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及时以合理成本

获得充足资金以支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D-SII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以及自身流动性风险状况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

　　第二十七条 （要求）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中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

　　（二）  流动性风险管理架构；

　　（三）  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测、缓释、报告流程和机制；

　　（四）  流动性风险应急计划。

　　D-SII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并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意见修订和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修订）D-SII 应每年修订更新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并报送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五节  恢复计划

　　第二十九条 （要求）恢复计划是指D-SII基于现有风险管理体系制定的风险管理计划，确保在极端压力情景下，指

导其依靠自身能力恢复正常运营，维护金融保险体系的稳定。

　　D-SII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和自身风险状况制定恢复计划。

　　第三十条 （要求）恢复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内部危机管理小组的职责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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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执行恢复计划的组织架构；

　　（三）  风险情况分析；

　　（四）  定性和定量的触发机制；

　　（五）  具体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执行障碍和改进建议；

　　（六）  相关信息披露。

　　D-SII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向中国保监会提交恢复计划，并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意见修订和组织实施。

　　第三十一条 （修订）D-SII应当每年对恢复计划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情况更新恢复计划，报送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六节  处置计划

　　第三十二条 （定义和目标）处置计划是指D-SII协助有权处置机构通过预先制定的处置策略和处置执行方案，确保

D-SII在无法持续经营或陷于实质性财务困境或经营失败情况下，能够得到有序和有效的处置，并在处置过程中有效维持

特定关键功能的持续运营，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

　　    D-SII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和自身风险状况制定处置计划。

　　第三十三条 （要求）D-SII处置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实质性财务困境或经营失败的判断标准；

　　（二）  制定合理的处置策略；

　　（三）  为确保顺利处置所需要的关于D-SII组织架构、法律、财务、业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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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具体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执行障碍和改进建议；

　　（五）  相关信息披露。

　　D-SII按照本办法要求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处置计划，并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意见修订和组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 （修订） D-SII应当每年修订更新处置计划，并报送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三章  监管与信息披露

　　第三十五条 （D-SII评定）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和有关监管规定，建立D-SII评定机制，每年评定和更新D-SII名

单，具体评定办法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六条 （检查评估）中国保监会对D-SII风险状况、落实本办法情况、相关风险管理计划制定和实施情况等进

行检查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给予监管便利或实施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七条 （监管协调）中国保监会作为D-SII的主监管机构，牵头建立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必要时可邀请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开展可处置性评估、采取相应的监管与处置措施。

　　第三十八条 （监管措施）中国保监会对未有效执行本办法和相关政策指引，以及未有效建立和执行相关风险管理

计划的D-SII，可以要求其进行整改，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三十九条 （监管措施）中国保监会有权根据D-SII的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情况对D-SII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使D-

SII拥有更高的损失吸收能力，额外资本要求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监管措施）中国保监会有权根据国内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化和监管需要，针对系统性风险管理计

划、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并要求D-SII进行修订。

　　第四十一条 （国际监管沟通）中国保监会应当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和境外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合作机

制，加强对D-SII境外机构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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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监管报送）D-SII应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定期向中国保监会报送本办法要求的各项风险管理计划和

相关材料, 包括并不限于系统性风险管理计划、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评定D-SII所需数据和资

料。

　　第四十三条 （公众披露）中国保监会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D-SII名单。

第四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参照适用）对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认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保险机构，中

国保监会可以参照本办法提出相应的监管要求。

　　第四十五条 （解释权）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四十六条 （生效日期）本办法自2016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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